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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通知 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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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名称:          公    329      '-      公  )        曰"工。

监督单位:        慈"      六"      "工。         。夫，"

二O一八 年九 月 二十六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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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龙'六"「公百:

根据国务院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和交通运输部《公路

工程质量监督规定恢《水运工程质量监督规定》及省政府《浙江

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、省交通运输厅《浙

江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-主鹰公路@3四

。"""""。。一一"监督一
施童对本工程进行质量监督。本项目质量监督负责人为-上冬

久 。
L
一、监督依据:

依据公路建设的有关行业强制性技术标准、有关法规及

技术标准、设计文件和合同文件进行本工程的监督。

-、监督范围:

木工程对现状芦瘩公路进行提升改造，途经周巷镇、长河镇、

腐东镇，改造范围南起329国道(杭朱线K136+190)以北370 

米处，沿原公路线形向北延伸，北讫七塘公路(K9+040)，路线

全长12.149公里，设计桩号K0+370-K12+5D。一般路段路基顶

宽30 米，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，重建中桥1座，小桥5座

等。

三、监督人员主要职责:

1·廉洁奉公，实事求是，主动热情地做好监督工作。

2·深入施工现场，对工程质量进行随机抽查、核验，向施工

单位提出有利于工程质量的建议和方法，认真做好各项检查记

录，及时总结汇报监督工作情况。

3.质量监督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，可以调阅与工程有关的所

有技术资料;参加有关工程技术方面的会议;在监督检测过程@，

@
一

@

·
 

·

@

@

@

@

 

 

 

口
@



@主

·、，

@@

可以无偿使用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的检测仪器、设备等;对工程

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发出通知书并责成返工或修补;对建设、设计、

监理、施工和检测试验单位的任何人员就工程质量情况进行调查

谈话。有关单位应为进入施工现场的质量监督人员创造条件，提

供方便。

四、监督计划

(一)工程开工阶段

1·施工、监理单位进场后，结合木工程实际及特点，对参建

各方组织监督交底工作。

2·建设单位组织划分关键工序，并在开工30日内将确定的

关键工序报备我站。

(二)工程施工阶段

1·对施工单位的质量白检体系的内容及运作情况以及合同

履行情况进行检查。

2·对监理单位的人员变动情况、监理工作程序、工作质量以

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巴对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和试验检测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及

工作质量状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4·根据监督抽查情况，填发《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质量检查

意见书》，并对整改落实情况及时进行核查。

二划分的关键工序完工后，建设单位要组织关键工序质量评

定，形成关键工序质量验收证明书，并在工程交工质量评定前由

监理单位填写关键工序质量验收汇总表。关键工序的质量评定应

在评定会议前三天通知我站。我站视情况参加评定会议。

6·发生质量事故时，建设、设计、施工和监理单位必须按省

厅浙交[1999]363号文《浙江省公路、水运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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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规定》的要求上报和处理，并及时告知我站。

7·建设单位必须每月填写质量信息月报表，并在每月25日

前报送我站，报表具体内容参见附表三。

(三)工程交(竣)工验收阶段

1·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交(竣)工质量评定实行备案管理(表

格名称为质量评定备案管理表人

2·工程开工后交(竣)工前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相关规定，将

委托有资质的试验检测单位、检测单位编制的检测方案、检测单

位出具的检测报告报我站备案。

工工程质量评定结束后，建设单位应将工程质量评定报告报

我站备案。

4·我站对建设单位组织的交(竣)工质量评定会议进行过程

监督，在收到建设单位提交的过程交(竣)工实体检测报告、外

观检查报告、质量评定报告后，可以组织必要的核查，发现质量

问题的应责令建设单位组织整改。

免在建设单位组织完成工程质量问题的整改后，受理质量评

定备案，并向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交(竣)工质量监督情

况报告。建设单位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不予受理质量评定

备案。

五、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

工程开工后，各从业单位应按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督管理

局发[2015]78号文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

量安全责任登记制》的规定，落实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，做好质

量安全责任登记表和汇总表填写、初审工作，并在1个月内报我

站备案;建设期间，人员变更，应及时向我站报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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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本通知书主送建设单位，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从

业单位由建设单位转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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